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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粮食安全的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政策演进、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余家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保障粮食安全，根本在耕地。文章梳理了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

政策脉络和体系框架，发现耕地保护工作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包括耕地保护主体积极性不高、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待完善、耕地质量提升难度较大、耕地高强度利用问题突出。基于此，提

出粮食安全视角下耕地保护的优化路径：完善耕地保护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

度，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保障，提升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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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for Food Security 

—Policy Evolution, Realistic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YU Jiali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Ensuring food security lies fundamentally in cultivated land. The paper sorts out the 

policy context and system framework of the trinity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terms of quantity, 

quality, and ecology, and finds that th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s facing many realistic 

dilemmas, including the low enthusiasm of the main participants i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occupancy-reclamation balance, the difficulty in 

improving the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and the prominent problem of high-intensity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path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food security: improving the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mechanism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occupancy-reclamation 

balance, strengthening the financi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and 

enhancing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capacity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Keywords: food security;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rinity; policy evolution 

0 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

府始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工作
[1]
。党的十八大以来，粮食安全更是被提升到新的历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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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被视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而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耕地保护成为党和政

府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工作任务。早在 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

那样来做，甚至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做”。我国以耕地保护为重要抓手，落实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筑牢粮食安全基础。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

之后仅隔 10 天，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正式将

耕地保护单列成章进行阐述和系统部署，这对于健全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工作制度具有远大而

深远的意义。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国建立了一套相对健全完善的耕地保护政策体系，为实现由“吃

不饱”向“吃得饱”进而追求“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对稳定耕地

产能、保障粮食安全、加快农业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3]

。耕地保护作为一个根基性议题，

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研究覆盖耕地保护的现状、政策措施、行动主体等

领域。有关耕地保护现状的研究发现，中国耕地尽管有力支撑了粮食的稳定供应
[4]
，但面临

加剧的“非农化”“非粮化”“细碎化”“边际化”“生态退化”等结构性问题
[5]
。在耕地

保护的政策措施研究方面，或分析特定时期耕地保护政策的整体效果，或评估特定耕地保护

政策的实施效果。韩杨认为，中国耕地保护政策在耕地数量保护、质量建设、生态系统维护

等方面均取得明显成效，有力保障了粮食安全
[2]
。李志等学者通过梳理 2012—2022 年中央

层面制定的耕地保护政策文件，按照政策内容和政策手段，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阶段性特征

[6]
。既有研究评估的耕地保护政策包括了基本农田保护政策、耕地占补平衡政策、高标准农

田建设、耕地休耕轮作制度等
[7-10]

。在耕地保护的行动主体方面，研究主要关注政府、农户、

家庭农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的行为决策
[11-14]

。总体来看，限于耕地保护政策仍较分

散、不系统，既有研究尚未考察耕地保护政策的体系框架和整体脉络。然而，只有认识和把

握耕地保护政策体系的总体特征和运行逻辑，才能找到并突破耕地保护政策实施的堵点、难

点。本文首先想要回答的问题便是：现行的耕地保护政策体系是什么，以及能否满足保障粮

食安全的需要。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全球粮食供应链

受到严重冲击，确保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不容有失。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耕地人

均数量少、质量总体不高、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耕地“非粮化”“非农化”

问题没有得到根治，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15]

。这便引出本文试图回答的另外两个问题：耕

地保护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是什么？未来应该如何优化，方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基

于上述分析，本文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上述问题的回答，为系统认识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体系

提供理论框架，进而基于粮食安全的目标，提出耕地保护政策体系的优化方向。 

1 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政策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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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始终将粮食安全问题视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使命。在保障

粮食安全的背景下，耕地保护的内涵不断拓展，政策体系随之不断完善，从建国初期强调数

量保护，转变到改革开放时期数量和质量并重，再升级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保护
[2]
，体现了国家对耕地保护政策体系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可持续的追求。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由耕地数量保护、质量保

护和生态保护三方面政策组成，也被简称为耕地“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图 1）。耕地

“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不是将耕地数量保护、质量保护和生态保护简单拼凑，而是从系

统观念出发，将耕地数量保护、质量保护和生态保护三者看作有机整体，坚持三者的独立性

和互补性，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图 1 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政策体系 

1.1 耕地数量保护：提升耕地供应能力 

耕地数量保护政策包括实现总量控制、用途管制，旨在提升耕地供应能力，确保耕地总

量能够满足粮食安全的现实需要。 

1.1.1 实行总量控制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由工业发展和城市扩张等

引起的需求迅猛增长，造成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突出，大规模的农田被转化成城市建设用地。

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引起人们的担心：按照这样的减少速度，中国的耕地还能不能养活中国

人？为消除这种担心，我国开始将耕地保护提上日程，并在 1997 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 号），提出“必须认真贯彻‘十分珍惜

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2006 年，国家统计局与原农业部基于

当时人均用粮标准、粮食自给率、粮食单产、复种指数、粮食需求预测及耕地需求量预测等

综合因素，提出只有确保全国耕地面积维持在 18亿亩以上，中国粮食自给率才能在 2030 年

仍位于 95%以上。自此，18 亿亩耕地红线成为中国实行耕地保护政策的一个约束性指标。 

同时，我国还创造性地提出“严格按照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要求，做到本地耕地总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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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加，不能减少”，实行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挂钩政策。1998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正式确立了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标志着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基本形成。鉴于实

际操作中耕地占补平衡经常发生补充耕地数量不足和质量不达标问题，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进

行了多次完善。2017 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明确要求补充耕地指

标以县域自行平衡为主、省域内调剂为辅、国家适度统筹为补充，在补充耕地检查验收时实

施市县政府审核、省级政府复核，确保补充的耕地数量相等，质量相当，产能不降。 

我国同时也重视开发利用耕地后备资源，持续推进土地整治，为实施耕地保护和耕地占

补平衡提供新的耕地来源。一方面，我国在 2014年和 2021 年开展两次全国耕地后备资源调

查评价工作，全面掌握全国补充耕地潜力情况。另一方面，我国积极拓展土地整治的内涵，

从土地整理到土地整治，再到土地综合整治乃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并将土地整治工作从局

部推向全国。实践表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增加了耕地面积，优化了土地

结构，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土地空间。 

1.1.2 实行用途管制 

我国明确各类土地用途，划定各类功能区，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对耕地实行

特殊的用途保护。1994年，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指出，要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并对其实行特殊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改变或占用。

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基本农田”的概念提升为“永久基本农田”的概念，并确

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意在强调永久基本农田只能用作粮食生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

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全国实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共计 15.50亿亩。 

2017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7〕24 号），进一步在永久基本农田中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并规定只能用于水

稻、小麦和玉米生产，强化耕地用途管制。同时，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强化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

水平，稳固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针对耕地出现的“非农化”“非粮化”倾向，国务院办公

厅在 2020 年 9 月和 11 月连续发文强调，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
①
，防止耕地“非

粮化”倾向，“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 

1.2 耕地质量保护：提升耕地生产能力 

耕地质量保护政策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耕地利用方式，旨在提升耕地生产能力，

确保在任何需要的时候，粮食都能够产得出、供得上。 

1.2.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突破粮食生产中生产条件落后、水资

                             

① 比如，违规占用耕地用于绿化造林、超过标准建设绿色通道、非法占用耕地进行湖泊景观开发、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非法违规审批土地用途变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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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足等制约因素，提升耕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一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200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引入“高标准农田”的概念，

2007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及“高标准农田”，明确要按照田地平整、土壤肥沃、道路和

排水设施完善等要求，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实现农田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自 2009

年起，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高标准农田建设，并且重视程度不断增强。2013 年，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11—2020）》经国务院批准后

正式实施，计划到 2020年，要建成 8 亿亩高标准农田。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成功完成了 8

亿亩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任务。2021 年，在规划期满后，农业农村部制定的新一轮高标准农

田建设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准实施。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 10 亿亩高标准农田，占

全国耕地的一半以上。 

二是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增强

了粮食生产中水资源利用能力。2016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联合发布了《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特别强调夯实农村水利基础的重要性，明

确提出优化和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提高粮食生产的水利保障能力。2017 年 3 月，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联合印发《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十三五”专项建设方

案》，计划利用 5 年时间，完成 22 个省份的 491 万亩坡改梯任务，稳定解决 250 万山丘区

群众的粮食需求和发展问题。2017 年 5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发布了《全国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发改农经〔2017〕889 号），

进一步明确工程实施的范围和任务，提出加快推进 341 处灌区灌排骨干工程改造建设，“新

增恢复灌溉面积 600 多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9000 多万亩”。 

1.2.2 优化耕地利用方式 

我国制定耕地休耕轮作制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耕地深松补助政策，针对东北地

区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转变耕地利用方式，在耕地生产利用中保护，提升

耕地地力。 

一是特定类型的耕地保护政策。以耕地轮作休耕制度为例，2016 年，农业部、中央农办

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政策文件，启动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并在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范围，试点规模从 2016 年的

616 万亩扩大到 2018 年的 3000 万亩。2018 年 2 月，农业部就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有关情

况举行新闻发布会，总结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成效，此举成为地方政府引领农业绿色发展

的重要措施。再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为例，2015 年，财政部、农业部在安徽、山东、湖

南、四川和浙江 5 省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

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016 年，财政部、农业部出台

《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财农〔2016〕26号），

将改革工作推向全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制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鼓励农民种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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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并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深松整地等多种形式的耕地保护。 

二是特定地区的耕地保护政策。我国根据不同地区的耕地质量特征，因地制宜地实施了

具有地区专有性的耕地保护政策。例如，鉴于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减轻土壤侵蚀并蓄水保墒，

增强土壤肥力，2020 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施策，在东北地区推行保护性耕作技术，重

点推广秸秆覆盖还田免耕和秸秆覆盖还田少耕两种技术，促进东北黑土地保护。2022 年 8

月，我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成为世界四大黑土地地区中唯一一个

通过专门立法来保护黑土地的国家。 

1.3 耕地生态保护：提升耕地可持续利用能力 

耕地生态保护政策包括开展耕地污染防控、推进耕地生态修复，旨在提升耕地可持续利

用能力，确保耕地生产能力长期稳定。耕地污染防控重在“事前”，找到耕地污染的潜在风

险点并提前采取举措，消除隐患；耕地生态修复重在“事后”，对已经造成破坏的耕地进行

修复，尽量挽回损失。 

1.3.1 开展耕地污染防控 

耕地污染防控重点关注农业生产和工矿生产对耕地造成的污染，其中，农业污染防控主

要包括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农用地膜处理利用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一是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2015 年，原农业部制定了行动方案，旨在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提高化肥农药利用

率，减轻化肥农药给耕地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通过 5 年的工作推进，我国在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化肥利用率和农药利用率都得到了实质性提高，对耕地生态保护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22 年，为进一步巩固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工作成果，我国启动了

新一轮的行动方案，继续加强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二是农用地膜处理利用。2022 年，我国开

始探索地膜科学使用回收，一方面利用科学技术，推广在农业生产中积极使用加厚高强度地

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另一方面做好地膜回收工作，减少作物收获后地膜对耕地生态环境造

成的危害。三是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随着畜禽养殖业快速发展，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畜禽

粪污给耕地生态系统带来的压力不断加大，我国开始探索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方式。早在

2001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便实施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明确指出：“畜禽养

殖场应采取将畜禽废渣还田、生产沼气、制造有机肥料、制造再生饲料等方法进行综合利用”。

2017 年，更是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向“快车道”，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7〕48 号），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工作做出系统性部署。 

防控工矿污染耕地主要关注矿产资源开发、涉重金属行业、工业废物对耕地的污染防控。

2016 年，我国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了防控工矿污染耕地工作的具体举措。其

中，对于矿产资源开发，要控制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和确保辐射安全，做好环境风险评估；对

于涉重金属行业，要控制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标准，淘汰涉重金属重点行业落后产能，并促使

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对于工业废物，要整治工业废物堆存场所，加强工业废物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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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央相关部门进一步制定规划，要求控制涉重金属行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整治涉

重金属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开展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加强耕地污染源头控制。 

1.3.2 推进耕地生态修复 

耕地生态修复应在不同地区，针对不同类型土地，采取适宜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

并优化管理模式，治理和修复耕地。2016 年，国务院发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

〔2016〕31号），除了提到预防土壤污染以外，还要求治理和修复受污染耕地，计划到 2020

年，实现轻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面积 4000 万亩、重度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

还草面积 2000 万亩、受污染耕地治理和修复面积 1000 万亩。2021 年，中央相关部门部署

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任务，提出在长江中下游、西南、华南等区域，开

展一批耕地安全利用重点县建设，推动区域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示范，计划到 2025 年，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左右。随着耕地生态修复工作不断推进，耕地污染加重趋势得

到遏制，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约为 90%
②
。 

2 耕地保护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 

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夯实了粮食安全根基。然而，

从耕地保护的实践看，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仍没有解决，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正在逐

渐凸显。 

2.1 耕地保护主体积极性不高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出台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相关的政策措施，加大耕地保护制度供给。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和

农民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不高，导致耕地面积下行压力巨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倾

向显现，耕地撂荒问题突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数据显示，2009—

2019 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了 1.13 亿亩。其中，耕地净流向林地 1.12 亿亩，净流向园地

0.63 亿亩。部分地区出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倾向，占用耕地绿化造林、挖湖造景等

现象时有发生
[16]

。李婷婷和刘长全利用遥感数据发现耕地撂荒现象普遍，2020 年耕地撂荒

面积为 0.93亿亩，撂荒率达到 4.87%
[17]

。 

耕地保护主体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粮食生产比较收益过低。根据《全国农产品成

本收益资料汇编 2023》，2022 年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每亩平均净利润仅为 189.30 元，

而蔬菜每亩净利润高达 3073.66 元。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与蔬菜相比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与

非农经营的比较了。耕地保护意味着农民和当地政府失去了非农利用土地的机会，造成了一

定的经济损失，从而导致农民种粮和主产区抓粮的积极性普遍较低。 

2.2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仍待完善 

                             

② 参见《国务院关于 2020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研究处理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

告及审议意见情况、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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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耕地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缓解了建设占用耕地与守住耕地

红线之间的矛盾。然而，从补充耕地的实际情况看，耕地占补平衡存在建设不真实、数量不

足、质量不高等问题
[18]

。究其原因：第一，补充耕地难度增大、成本增高。随着持续开发，

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已经大幅减少，容易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大多已经被开发利用，通过开垦

后备资源补充耕地的难度越来越大。根据新一轮全国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结果，与 2003

年相比，全国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下降近 3000 万亩，全国集中连片耕地后备资源下降

8183.77 万亩。第二，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工作不规范。目前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偏重土壤质地、

土层厚度、有机质含量、pH 值、坡度、灌溉条件等指标，仍未形成完整的科学评价体系。补

充耕地质量验收工作存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对补充耕地质量核查不够，存在的问题没有及

时纠正。如利用园地林地，补充耕地验收合格后部分又调整回园地林地，此类问题在后续没

有被及时监管和纠正。 

2.3 耕地质量提升难度较大 

当前，我国耕地质量总体不高，区域性问题突出。“三调”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

旱地面积为 9.65 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50.33%。并且全国耕层平均厚度仅为 21.1 厘米，

整体偏薄
[2]
。从耕地质量等级来看，2019 年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仅为 4.76 等，其中内蒙

古及长城沿线区、黄土高原区、青藏区的耕地质量最差，平均等级分别为 6.28、6.47 和 7.35

等，评价为 7～10 等的低等耕地面积所占比重过高，分别达到 48.45%、54.76%和 65.79%。 

从客观条件看，在粮食生产高度依赖水资源的现实条件下，我国耕地和水资源时空分布

不匹配，阻碍耕地有效利用，弱化粮食生产能力。尤其是华北地区水资源匮乏，出现地下水

降落“漏斗”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华北地区每亩水资源量仅有 211.21 立

方米，东北地区每亩水资源量有 501.32 立方米，远低于西南地区每亩 4223.53 立方米的水

资源量。2022 年，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54%，却生产了全国总量 75%以

上的粮食和 90%以上的经济作物。从政策措施看，尽管中央高度重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但是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仍然无法满足现实需要。调研发现，

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同投入资金标准为每亩 2400 元，县级财政配

套资金 30%～40%，但这些资金只能满足土地整治、修路等基本建设需要，无法真正实现高

标准农田建设目标。 

2.4 耕地高强度利用问题突出 

长期以来，农药化肥高投入、耕地浅旋、地下水超采，造成耕地处在高强度利用状态。

2015 年农业部制定的《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指出，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

用量 21.9 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每亩 8 公斤）。同时，重化肥、轻有机肥，重大量

元素肥料、轻中微量元素肥料，重氮肥、轻磷钾肥，以及农药使用量过快上涨问题突出，

2012—2014 年均值比 2009—2011 年均值增长 9.2%，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2017 年排放的水污染物中，种植业排放总氮 71.9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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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总磷 7.62 万吨，都远超过工业。长期高强度利用耕地，导致耕地基础地力不断下降，

土壤板结、酸化问题凸显，尤以东北黑土地退化、华北土壤板结和水土流失、南方耕地酸化、

北方耕地盐碱化等问题为代表。以吉林省黑土地为例，与中华人民成立初期相比，目前 40%

的黑土地腐殖质层从 60～70厘米减少到大约 30厘米，耕地的有机物含量下降了 30%～50%，

土壤的 pH 值比 1979 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降低了 0.57 个单位
[19]

。同时，在农业生产中，

出于成本考虑，畜禽粪污、塑料农膜等七类农业废弃物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和处理，对耕地生

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严昌荣等学者调查发现，长期覆膜导致农田土壤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残

膜污染，残留量居于 71.9～259.1kg/hm
2[20]

。同时，中国每年产生畜禽粪污总量约 30.5 亿

吨，由于处理技术和设施缺乏，24%的粪污未得到有效利用
[21]

。 

3 粮食安全视角下耕地保护的优化路径 

立足新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保障粮食长期稳定生

产，就要完善耕地保护激励约束机制，调动耕地保护主体积极性，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保障，全力提升耕地质量，坚持生态优先理念，确保耕地资源可持

续利用。 

3.1 完善耕地保护激励约束机制，调动耕地保护主体积极性 

党政同责是耕地保护的重要抓手，也是切实做好耕地保护的坚实保障。要坚持耕地保护

党政同责，落实耕地保护主体责任。要完善耕地保护责任考核制度，细化明确考核规则和方

案，强化考核结果分析运用，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对于突破耕地红线等重大问题实行“一

票否决”。同时，虽然耕地问题不能只算经济账，但也要用好经济手段。要把耕地保护政策

与利益补偿机制相衔接，弥补农民种粮和主产区抓粮的经济损失，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主产

区抓粮的积极性。 

一方面，在中央层面统筹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主产区抓粮不吃亏、有动

力。首先，中央统计各省粮食调入调出数据，核算各省粮食净调入调出量。然后，中央确定

财政补偿资金规模后，按照粮食净调入省的净调入量占比，确定粮食净调入省所需缴纳的资

金，进而根据粮食净调出省的净调出量占比，把从粮食净调入省筹集的资金分配给粮食净调

出省。另一方面，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确保农民种粮不吃亏、能挣钱。要完善粮食

市场体系，拓宽农民售粮渠道，防止出现“卖粮难”问题。要完善种粮收益补贴机制，深入

推进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提高对农户投保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力度，降低种粮农

民收入损失风险。同时，增加农业技术推广资金，降低种粮农民的生产成本。 

3.2 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不仅是保护耕地数量的关键举措，也是巧妙处理耕地保护与非农建设

矛盾的重要工具。要适时把补充耕地指标交易范围逐步扩大至全国，并建立全国补充耕地指

标交易平台，允许补充耕地指标跨省交易。如此一来，不仅补充耕地指标的需求方能够获得

更多发展空间，而且补充耕地指标的供给方能通过出售补充耕地指标来分享前者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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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同时，要落实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健全落实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完善后续管护

和再评价机制，确保补充耕地数量质量到位。 

3.3 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保障，全力提升耕地质量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全力提升耕地质量的关键举措。高标准农田建设自推进以来，在全国

范围内取得了明显成效。要继续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中央和省级投资补助水平，积极运用

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金融工具，通过税收优惠、土地优先流转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

与，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要严格监管资金使用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

做好项目验收工作，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真正成为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

良田。同时，要强化高标准农田管护责任，避免高标准农田无人管护。同时，加大黑土地保

护工程的推进力度，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 

3.4 坚持生态优先理念，确保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耕地生态保护是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事关耕地长期可持续利用。耕地“三位一体”保

护制度体系的重要突破就在于将耕地生态纳入进来。未来要坚持生态优先理念，破解耕地高

强度利用问题，提升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一是进一步推进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工作。因

地制宜，探索耕地轮作休耕模式，并加强技术指导，提升耕地地力。要优化轮作休耕试点区

域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并根据耕地质量监测结果，确定补贴标准。二是要完善耕地环境污染

状况监测评估体系，坚持抽查和普查相结合，鼓励公众监督。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加强耕

地土壤污染源头管控，加强重金属行业企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农村生活污染防控。三是

开展耕地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加快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基础研究、土壤污染修复和安全利

用技术研发，发挥科技优势，恢复和提升耕地生态质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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